首违不罚事项清单
第一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一）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者未按规定对采购的食品原料和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进行检验；
（二）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未按规定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或者未按规定配备或者培训、考核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
（四）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未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
（五）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未经洗净、消毒或者清洗消毒不合格，或者餐饮服务设施、设备未按规定定期维护、清洗、校验；
（六）食品生产经营者安排未取得健康证明或者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
（七）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要求销售食品；
（八）保健食品生产企业未按规定向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或者未按备案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
（九）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企业未将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产品配方、标签等向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十）特殊食品生产企业未按规定建立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或者未定期提交自查报告；
（十一）食品生产经营者未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或者生产经营条件发生变化，未按规定处理；
（十二）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未按规定履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
（十三）食品生产企业、餐饮服务提供者未按规定制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
第二条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违反以下规定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一）生产加工食品所使用的原料、食品添加剂符合国家食品安全规定和有关食品安全标准；
    （二）建立进货记录台账，如实记录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名称、规格、数量、供货者名称以及联系方式、进货日期。台账保留期限不少于两年；
    （三）建立食品生产加工记录制度，如实记录生产加工中原辅料投放数量、生产日期，食品添加剂的名称、使用量、使用人等内容。记录资料保存期限不少于两年；
    （四）生产带有简易包装的食品应当附带标明生产者名称、地址、规格、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的标签；
    （五）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人员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口罩，保持个人卫生；
    （六）用水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七）食品添加剂存放在单独的设施中；
（八）生产加工区域与生活区域分离，生、熟食品加工用具、容器分开使用；
（九）保持运输食品的车辆和装卸食品的设备、容器清洁卫生，不得将食品与有毒、有害物品一同运输。
第三条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食品摊贩违反以下规定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一）配有防雨、防尘、防虫、防蝇、防鼠、防污染等设施以及密闭的废弃物容器；
    （二）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分开存放，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不洁物；
    （三）用水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四）贮存、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无毒、无害、清洁卫生；
    （五）销售食品使用无毒、无害、清洁的包装材料；
（六）购进食品的票据凭证保留期限不少于一年。
第四条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食品摊贩违反以下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具有符合食品卫生条件的制作食品和售货的亭、棚、车、台等设施；
    （二）接触食品的器具、工作台面以及货架、橱柜符合食品卫生条件；
    （三）使用的餐具做到彻底清洗、消毒；
    （四）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对人体安全、无害，杀虫剂、灭鼠剂等应当妥善保管，不得在食品经营现场存放；
（五）食品经营人员应当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口罩，保持个人卫生。
第五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出厂时，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随附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制造、销售，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六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的施工单位在施工前未书面告知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即行施工的，或者在验收后三十日内未将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移交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的制造、安装、改造、重大修理以及锅炉清洗过程，未经监督检验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生产许可证。
第八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违反本法规定，电梯制造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对电梯进行校验、调试的；
（二）对电梯的安全运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了解时，发现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未及时告知电梯使用单位并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报告的。
第九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生产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生产，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生产许可证:
　　（一）不再具备生产条件、生产许可证已经过期或者超出许可范围生产的；
　　（二）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
第十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使用特种设备未按照规定办理使用登记的；
　　（二）未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或者安全技术档案不符合规定要求，或者未依法设置使用登记标志、定期检验标志的；
　　（三）未对其使用的特种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或者未对其使用的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进行定期校验、检修，并作出记录的；
　　（四）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及时申报并接受检验的；
　　（五）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锅炉水（介）质处理的；
　　（六）未制定特种设备事故应急专项预案的。
第十一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配备具有相应资格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检测人员和作业人员的；
　　（二）使用未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从事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检测和作业的；
　　（三）未对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检测人员和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的。
[bookmark: _GoBack]第十二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违反本法规定，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运营使用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的；
　　（二）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每日投入使用前，未进行试运行和例行安全检查，未对安全附件和安全保护装置进行检查确认的；
　　（三）未将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使用说明、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置于易于为乘客注意的显著位置的。


